
九旬老人意外坠井，新吴区一
家企业的员工刘怡峰发现后，毫不
犹豫跳井托举，与铁鹰队员一起将
老人成功救出。这是11月 13日上
午发生在新吴区一厂区内的暖心一
幕。11月19日上午，新吴区见义勇
为基金会在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孚公司）举
行颁奖仪式，为不顾个人安危、下井
托举救人的刘怡峰颁发见义勇为证
书和奖金。

“我们早上起来后，发现母亲不
在家，在附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她
已经 93 岁了，真害怕有什么闪失
……”11月 13日上午，新吴区的一
位居民心急如焚地打 110 电话报
警。新吴公安分局园区派出所接警
后，迅速展开调查，后经研判发现，
老人曾在长江路一家企业附近出
现，之后便不见踪影。在附近执勤
的铁鹰队员立刻前去搜寻。该厂区
处于建成尚未交付使用阶段，总面
积3万多平方米，内部环境较为复
杂。为了能尽早找到老人，铁鹰队
员在寻人过程中向威孚公司发出协
助请求。威孚公司安保处负责人闻
讯，立即组织该公司员工开展寻人
行动。

当日上午11时19分许，一组搜
寻人员在厂区西南角的雨水井里找
到走失老人。此时，她面色发白，瘫
坐在井底，水没过胸口，已发不出声

音……铁鹰队员立即找来救援绳，准
备施救。刘怡峰担心老人年事已高，
救援绳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便果断
跳入井中，双手将老人托举起来，铁
鹰队员等救援力量一起把老人救了
上来。老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此次
救援中，警民合力，从发现老人到救
出老人，全程用时仅2分钟。

经了解，老人于13日清晨外出
散心，误入事发厂区后，本想从厂区
西南角处穿越篱笆围墙前往长江
路，不料意外坠入墙角处等待验收的
雨水井内。经医院救治，老人目前已

康复出院。
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事发地

的雨水井已被采取安全措施。刘怡
峰说，这口井深度约为2.5米，底部面
积差不多有6平方米，当时，老人泡
在水里，十分危险。“我看到她，不由
自主地想到了自己家里的老人。我
早一点下去，她就能早一点脱离危
险、早一点获救。”

在接受采访时，刘怡峰觉得自己
只是做了一件平常的小事。对刘怡峰
此次跳井救人的事，同事们纷纷表示：

“是他，一点都不觉得意外。”“我当时

听到有人跳下井救人了，还没跑到现
场，第一个想到会跳井救人的就是
他。”威孚公司安全保障处处长尹志刚
说，刘怡峰在日常工作中也是事事主
动、事事认真、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与
他的个人经历分不开。据了解，刘怡
峰今年38岁，无锡本地人，是一名退
役军人，也是一名党员。2017年，他
从部队退役后进入威孚公司，成为一
名安全员。“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冲在
前，是在部队里就养成的习惯，也是党
员应该做的事。”刘怡峰说。

（晚报记者 刘娟/文 受访者供图）

近日，家住新吴区的市民小小向
江南晚报热线反映了自己的困扰。
由于对物业服务不满意而拒交物业
费，小小已连续多月收到物业短信

“威胁”，短信称物业已提起诉讼，若
再不缴纳物业费将申请强制执行，并
可能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物业
服务要求渐高，围绕物业费和服务质
量，业主与物业间的矛盾也更加频发。

“每天下楼取车都臭气熏天，真
是一点也不想交这物业费。”小小最
近一次跟物业“杠上”是因为小区几
十个垃圾桶全部堆在了她所住楼栋
的地下室。她向物业反映了几次，物
业只是用木板遮住垃圾桶。每天进
进出出，这里依然异味扑鼻，让小小
颇为不满。

住在惠山区的市民许先生停在小
区里的汽车被物业的工作人员划损
了。一开始，物业不承认，拒绝赔偿。
后来，许先生拿出照片为证，物业只同
意赔偿200元。“我去4S店修理，肯定
不止这个钱，难道还要自己贴钱修理
吗？”许先生咽不下这口气，在没有谈
好赔偿之前，不想支付物业费。

采访中，多数业主均表示，并非
不愿意缴纳物业费，而是物业的服务

质量让人不满。

面对“不配合”的业主，物业也是
“各显神通”，有的物业停用业主电梯
卡、有的物业频繁发送催缴短信。

“问题没解决，物业费倒是天天
催。”小小告诉记者，从今年8月份开
始，她已经整整收了3个多月的物业

“威胁”短信，短信称不交物业费就
要诉诸法院，除历史欠费应缴外，
还要她缴纳滞纳金、诉讼费等诸多
费用，加起来要1万多元。以前是
一天一条短信，最近一天会发好几
条，小小不堪其扰。

许先生则是在回家时被拦在了
小区外。“不交物业费不让进小区，
物业未免太霸道。”许先生不肯让
步，和对方僵持了很久，最后，许先
生选择报警，在警察的协调之下才
回到了家。后来，许先生家买了新
能源汽车要装充电桩，需要物业开
相关证明，他只得妥协和物业协商
在物业费中抵扣几百元以弥补此前
车辆被划伤的损失。

针对小小提出的短信骚扰问题，
记者致电涉事物业。物业的工作人员
表示：“短信是上级公司发送的，只要
业主及时把物业费交了，集团也不会
真的去起诉他们。”该工作人员称，此

前，物业安排了专门的物业管家上门
沟通，但很多时候都会吃“闭门羹”。
对于一些业主的诉求，物业也有委屈：

“有的业主提出的房屋质量问题，应该
找开发商解决。物业只是提供保安、
保洁等基础的服务。”

该工作人员表示，业主觉得物业
哪里做得不好可以沟通整改，还是希
望业主及时缴纳物业费，让物业正常
运转，提供更好的服务，形成良性循环。

“业主欠缴物业费形成诉讼到最
后需要判决的，判例不少，但总体占
比并不高”，无锡市新吴区法院江溪
法庭副庭长程加干介绍，之所以最终
形成诉讼的不多，是因为这其中有多
道“调解程序”。首先会由街道层面
调解组织，对欠缴情况进行梳理、调
解，化解掉一部分纠纷。若在此阶段
调解未果，案件才会被进一步提交至
法院。案件到了法院之后，也会先进
行诉前调解，由经验丰富的调解人员
组织调解，也可以由法官主持调解，
其中大部分物业案件最终通过调解
得以解决，仅有极少数会进入诉讼阶
段。对于那些双方矛盾较深、难以通
过常规调解方式解决的案件，法院倾
向于采用示范性判决的方式，指导物
业公司和业主的行为，进而降低未来

物业纠纷的发生概率。
“缴纳物业费的义务来源于物业

服务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按约缴
纳物业费是业主的义务。如果物业
服务质量差，业主可以通过向社区或
者物管部门投诉的方式进行解决，如
果物业服务质量差是业主公认的问
题，也可以通过业主大会和业委会责
令限期纠正，或者予以改聘”，程加干
分析，欠缴物业服务费和业主财产损
失是不同的法律关系，缴纳物业费是
业主应尽的义务，而针对物业公司履
职不到位，导致业主财产受损等问
题，可以另行主张由物业承担赔偿责
任，但“一码归一码”，涉及到责任认
定问题，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二者
不能直接进行抵扣。同时，物业也不
能因为业主欠缴物业费而拒绝履行
相关的义务，比如拒绝开门等。

物业费纠纷的最终判决中，大多
会判业主缴纳物业费。对于物业公司
履职不到位，甚至侵权的，一般会建议
业主另行主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物业服务质量和业主缴费之间
存在客观上的相关性，物业公司收缴
率低，物业质量就会下降，小区环境
就会越来越差，会形成一个恶性循
环”，程加干指出，业主、业委会、物业
公司是小区治理的三方主体，三方要
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公开透明，消弭
误解，才能形成“物业服务质量好，业
主缴费率高”的良性循环。（陈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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